
清环清新罚字〔2025〕7 号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清远市兴晶恒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:

法定代表人:周栋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1827MACHU95Q7Y

住所：清远市清新区禾云镇云龙陶瓷产业基地 B区 2号清远

市天域陶瓷有限公司内C区 1号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、《建设项目环境影

响报告书（表）编制监督管理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令第 9号，自

2019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）等规定，我局开展了环境影响评价文

件复核工作，发现你公司作为项目建设单位于 2023 年 4月 25 日

与清远市海创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环评报告表环保三同时技术

咨询服务合同，合同含税价为：人民币15000元，含报告编制费、

专家评审费、管理费、税费等。清远市海创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作

为编制单位编制了你公司《清远市兴晶恒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年

综合利用及处理一般固体废物 36万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

表》，该项目报告类型为报告表，编制主持人及主要编制人均为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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园金。

经调查核实，《清远市兴晶恒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年综合利用

及处理一般固体废物36万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存在质量

问题，主要表现为 2点：1.报告表描述原料低温烘干含水率 65%

降至 20%，产生蒸发水分500t/d进入喷淋塔，而喷淋塔补充水量

为0.1t/d，报告表遗漏该股废水产排源强分析。2.项目收集储存

的一般固体废物包括植物残渣、动物残渣、粪肥等，报告表未结

合固废种类进行恶臭污染物及渗滤液产排源强分析，不符合《建

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总纲》4.3.1“根据污染物产生环节

(包括生产、装卸、储存、运输)、产生方式和治理措施，核算建

设项目有组织与无组织、正常工况与非正常工况下的污染物产生

和排放强度,给出污染因子及其产生和排放的方式、浓度、数量等”

的要求。

综上，你公司作为项目建设单位委托清远市海创环保工程有

限公司编制的《清远市兴晶恒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年综合利用及

处理一般固体废物36万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存在《建设

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编制监督管理办法》第二十六条所列

的有关质量问题。

你公司上述环境违法行为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实：

证据一：《营业执照》、周栋身份证复印件,证明：清远市兴晶

恒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的主体资格，周栋为清远市兴晶恒环保新

材料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。

证据二：清远市生态环境局《关于<清远市兴晶恒环保新材料

有限公司年综合利用及处理一般固体废物 36 万吨建设项目环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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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响报告表>的批复》（清环清新审〔2023〕34 号），证明：清远

市兴晶恒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作为项目建设单位已取得相关环保

审批手续。

证据三：《清远市兴晶恒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年综合利用及处

理一般固体废物 36 万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节选、《环保

三同时技术咨询服务合同》，证明：清远市兴晶恒环保新材料有限

公司委托清远市海创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作为该报告表编制单位，

曾园金为编制主持人及主要编制人员。

证据四：2025年5月13日，《清远市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（勘

察）笔录》、现场照片，证明：清远市兴晶恒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

年综合利用及处理一般固体废物 36万吨建设项目已建成投产。

证据五：2025 年 6月 3 日，《清远市生态环境局询问调查笔

录》，证明：清远市兴晶恒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委托清远市海创环

保工程有限公司编制《清远市兴晶恒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年综合

利用及处理一般固体废物 36 万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，该

报告表存在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编制监督管理办法》

第二十六条所列的有关质量问题。

你公司的委托的编制单位及编制人员违反了《建设项目环境

影响报告书（表）编制监督管理办法》第二章第八条“编制单位

和编制人员应当坚持公正、科学、诚信的原则，遵守有关环境影

响评价法律法规、标准和技术规范等规定，确保环境影响报告书

（表）内容真实、客观、全面和规范。”的规定。

依据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编制监督管理办法》

第三章第二十六条第一款“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环境影响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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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（表）不符合有关环境影响评价法律法规、标准和技术规范等

规定、存在下列质量问题之一的，由市级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

对建设单位、技术单位和编制人员给予通报批评：（一）评价因子

中遗漏建设项目相关行业污染源源强核算或者污染物排放标准规

定的相关污染物的。”的规定。

我局于2025 年 6 月19 日向你公司送达了《行政处罚事先告

知书》（清环清新罚告字﹝2025﹞6 号)，告知了拟作出的行政处

罚内容及违法事实、理由、依据，并告知依法享有陈述、申辩的

权利。对此，你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未作陈述申辩。

综上，我局决定对你公司作出通报批评的行政处罚。

如你公司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

六十日内向清远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自收到本决定

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地 址：清远市清新区太和镇明霞大道东一巷 3号

邮政编码：511800 传真：0763-5811104

联系人：甘祥辉、张洵 电话：0763-5811104

清远市生态环境局

2025 年7 月 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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